
2022 年区级决算公开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执行情况说明

2022 年，上级对我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总计 4.21

亿元，其中：税收返还 0.38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 2.44

亿元、专项移支付 1.45 亿元。

二、举借债务情况说明

2022 年，区本级一般债务限额 2.77 亿元，余额 2.37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75.48 亿元，余额 48.06 亿元。区本级

新增政府债务 3.08 亿元，其中：一般政府债券 0.57 亿元，

新增一般债券使用情况，2022 年高新区新增一般债券为再融

资债券用于还本 0.57 亿元。专项债券 2.58 亿元。其中用于

还本 1.07 亿元，1.51 亿元当年支出 107 万元，区级新增债

务收入主要用于棚户区改造、土地收储等。2022 年高新区一

般债券还本 5750 万元。专项债券还本 37200 万元。

三、“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22 年，区级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三公”经费年初预

算总额 165.81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初预算总额 165.81

万元，政府性基金 0 万元。支出合计 54.14 万元，比年初预

算减少 111.67 万元。主要是我区认真落实八项规定，和疫



情造成经济压力，减少一般性支出，减少三公经费支出。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年初预算 50 万元，支出 0

万元，比年初预算少 50 万元、与上一年持平；公务用车购

置费年初预算 21 万元。支出 10.46 万元，比年初预算减少

10.54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54 万元；2022 年我区进一步控

制公车购置，减少三公经费支出，把有限财力用于民生及三

保上来。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年初预算 78.3 万元。43.67 万

元，比年初预算少 34.63 万元，比上年减少 31.06 万元；2022

年比 2021 年减少原因是减少三公经费支出，把有限财力用

于民生及三保上来。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 16.51 万元。0.72

万元，比年初预算少 15.79 万元，比上年减少 0.91 万元。

2022 年进一步压减接待费，减少一般性支出。区级因公出国

（境）费团组数 0 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 0 个；批次（个）；

国内公务接待 190 人次（人），其中，外事接待 0 人次（人）。

整体来看，区级行政事业单位 2022 年度“三公”经费

各项支出较年初预算数均有所减少，较上年决算数也有明显

下降。主要是我区认真落实八项规定，和疫情造成经济压力，

减少一般性支出，减少三公经费支出。

四、区级行政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据 2022 年度区级部门决算汇总数据显示，2022 年区

级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667.62 万元。

五、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依据财政决算统计，2022 年区本级政府采购规模达到

10321.79 万元，比上年增加 2020.75 万元，其中：货物类采

购规模 2802 万元，工程类采购规模 867 万元，服务类采购

规模 6652.79 万元。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 0万元，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 0 万元。区本级采购规模升高

的主要原因在于 2022 年货物、服务类采购明显增加。

六、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为贯彻落实全区预算绩效预算管理工作，要求各预算部

门严格按照“预算新增有评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

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

用”的闭环绩效管理要求申报和执行预算。在信息系统应用

方面，统一使用“财政一体化平台”系统审核绩效目标、编

制绩效文本。

七区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项目执行结果情况

一、高新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学生资助区级配套项目

承德高新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学生资助区级配套项目

的实施，使落实了中央、省市县精准脱贫工作部署安排，切

实解决家庭困难学生入学问题。促进了教育事业和谐发展，

项目取得效果较为明显，该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

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

求；与承德高新区教育体育局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

所需。项目有明确内容及要求，实施内容和目标与项目属性



特点能够体现决策意图，合乎客观实际。受益对象对项目实

施的综合满意度维持在较高水平，满意程度较高。根据设定

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评价组通过数据采集、现场评

价、问卷调查及访谈座谈等方式，对“承德高新区教育体育

局 2022 年学生资助区级配套项目”进行了客观评价综合评

定本项目评价总得分 82 分。评价登记为良好。

二、承德教育体育局 2022 年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项

目绩效评价结果

为确保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问题各项措施的落实，承德

高新区成立了高新区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专

项工作领导小组，以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成员包括教

育、信访、政法、公安和纪检监察等有关部门人员。高新区

管委会制定了《高新区农村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工

作实施细则》（承高管办字〔2012〕15 号），自 2012 年 7

月全面开展全区摸底调查工作，民师摸底就是对符合相关条

件的原民办代课教师发放教龄补助的前期认定工作，于 2013

年 6 月底结束民师摸底工作。2012 年 9 月-2013 年 6 月完成

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的核定工作。全区共审核认定原民

办代课教师 60 周岁以上（即 1952 年底前出生的）132 人（含

后接收的冯营子镇）、60 周岁以下（即 1953 年 1 月 1 日后

出生的）268 人。2022 年 1 月 20 日，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财政局下达 2022 年省级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原民



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13 万元（承高财发〔2022〕36 号），

2022年4月12日，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下达2022

年市级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

13 万元（承高财发〔2022〕50 号），2023 年 1 月 18 日，收

到高新区区级配套资金 59.1474 万元，合计项目投入资金

85.1474 万元。承德高新区教育体育局 2022 年民办代课教师

教龄补助项目的实施，使优民办代课教师的基本生活得到有

效保障。对民办代课教师生活的持续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

项目取得效果较为明显，该项目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

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

求；与承德高新区教育体育局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

所需。项目有明确内容及要求，实施内容和目标与项目属性

特点能够体现决策意图，合乎客观实际。受益对象对项目实

施的综合满意度维持在较高水平，满意程度较高。结合所收

集和分析的数据，按绩效评价相关规定及要求运用科学合理

的评价方法对项目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对各项指标进行具体

计算、分析并给出各指标的评价结果及项目的绩效评价结

论。此阶段第一步对现场评价工作底稿、相关资料进行整理，

形成系统、完整的评价资料体系。第二步实施评价指标分析。

对项目资料、数据进行分析，汇总、计算项目绩效结果，对

照绩效目标或事先设定的标准进行分析，对项目绩效完成情

况进行说明。第三步满意度调查分析。开展满意度调查的，



得出满意度调查结果。第四步形成绩效评价结果。绩效评价

组在对评价项目的绩效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本着客

观、公正、准确的原则，进行综合评分，针对评价发现的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形成绩效评价结果得分 96 分，评价等级

为“优秀”。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解释说明

承德高新区无同级人大，区本级决算包含在市级人大报告

中。


